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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内蒙古自治区火电灵活性改造消纳新能源
实施细则（2022 年版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落实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动全

区风电光伏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（内政办发〔2022〕

19号）有关规定，有序推动燃煤电厂火电灵活性制造改造，增加

新能源消纳能力，修订《内蒙古自治区推进火电灵活性改造促进

市场化消纳新能源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内能电力字〔2021〕570

号）。

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内蒙古自治区内自用燃煤电厂（不含

自备电厂）火电灵活性制造改造，促进市场化消纳新能源建设项

目。

第三条 根据燃煤电厂新增调节能力，按照多能互补、不增

加系统调峰压力的原则，在确保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前提

下，煤电与新能源实质性联营，规模化、集约化开发建设新能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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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申报条件

第四条 申报火电灵活性制造改造消纳新能源项目，需同时

满足以下条件：

1．燃煤电厂不在国家淘汰限制目录内、不属于国家明确要

求关停范围，不含已列为应急备用电源、未批先建等机组；

2．燃煤电厂供电煤耗、污染物排放、水耗等指标达到国家

及自治区相关要求，机组最大可调出力达到并网调度协议签订的

机组最大出力（新建机组应达到铭牌值）；

3．燃煤电厂机组已运行年限原则上不超过20年；

4．现役热电机组调节能力改造后超过机组额定容量的60%，

纯凝机组调节能力改造后超过机组额定容量的70%；

5．核准在建热电机组调节能力超过机组额定容量的65%，

纯凝机组调节能力超过机组额定容量的75%；

6．机组在最小技术出力工况下可以连续安全稳定运行6小时

以上。机组改造后，调节速率、最大可调出力、供热量、热电比

不低于改造前；

7．机组新增调节能力应在新能源全寿命周期内有效。公用

电厂新增调节能力，等于制造改造后总的调节能力，减去改造前

与电网企业签订的调节能力（新建机组按50%考虑）；

8．新能源规划建设场址应取得盟市和电网企业出具的同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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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，新能源项目、拟接入线路工程需取得相关限制性排查文件；

9．国家及自治区能源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要求。

第三章 运行管理

第五条 自治区内发电集团统筹本区域内火电灵活性制造改

造，整合新增调节空间，按照新增调节空间1:1确定新能源规模。

第六条 配建的新能源要与相应的灵活性制造改造的燃煤电

厂实现实质性联营，新能源具体运行模式由发电企业与电网企业

协商确定。

第七条 发电集团按照自治区规划的新能源区域，确定新能

源场址。新能源规模在50万千瓦以内的，按1个场址规划建设；

规模在50-100万千瓦之间的，规划建设场址不超过2个；规模在

100万千瓦以上的，规划建设场址不超过3个。

第八条 电网企业按照新能源场址，规划建设汇集变电站和

接入线路。接入线路原则上由电网企业建设，也可由发电集团建

设，后期电网企业可依法依规回购。

第四章 申报审批

第九条 由发电集团制定总体实施方案，上报自治区能源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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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包括本集团火电灵活性制造改造方案、新能源开发建设方案

和煤电与新能源实质性联营方案。

第十条 自治区能源局会同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、有关部门、

电网企业，及时进行评估，必要时组织或委托第三方咨询机构进

行评估，提出评估建议。

第十一条 自治区能源局将评估建议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审

定，审定同意后，按发电集团一次性批复总体实施方案。

第五章 组织实施

第十二条 发电集团商电网企业制定火电灵活性改造、新能

源建设年度计划，每年年初报自治区能源局。自治区能源局汇总

各发电集团年度计划，印发实施。

第十三条 盟市能源主管部门按自治区印发的年度计划及时

核准（备案）新能源。

第十四条 火电灵活性改造完成后，由电网企业组织验收，

重新签订并网调度协议，报自治区能源局备案。

第十五条 新能源建成后，盟市能源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有关

单位进行验收。通过后，电网企业按已验收的火电灵活性改造规

模，安排对应规模的新能源并网。

第十六条 发电集团按印发的年度计划开展机组灵活性改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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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新能源建设，新能源建设规模超出灵活性改造规模部分不予并

网，造成的损失由发电集团自行承担。

第六章 监督监管

第十七条 盟市能源主管部门要落实属地责任，加强本地区

火电灵活性改造、新能源建设运营监管，按月向自治区能源局报

送建设运行情况。

第十八条 每年年初电网企业将上年度火电灵活性改造和新

能源并网建设情况上报自治区能源局。

第十九条 自治区能源局会同有关部门、电网企业对火电灵

活性改造和新能源项目进行动态监测、定期预警，评估存在的重

大风险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二十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《内蒙古自治区推进

火电灵活性改造促进市场化消纳新能源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内

能电力字〔2021〕570号）同时废止。国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后，

按照国家政策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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